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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30        证券简称：沃尔核材         公告编号：2023-084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

沃尔新能源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尔新能源”）拟以 9.35 元/

注册资本的价格增资扩股（以下简称“本次增资”或“本次交易”），该价格

参照评估报告确定。本次增资完成后，沃尔新能源的注册资本将由 7,337.82 万

元增加至 8,443.59 万元。公司持有的沃尔新能源股权比例将由 76.61%变更为

76.71%，公司仍为沃尔新能源控股股东。 

2、本次沃尔新能源增资对象为公司以及公司部分核心员工出资成立的两家

合伙企业，增资金额共计 10,338.94 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属于

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沃尔新能源增资扩股事项尚需在工商行政管理等相关部门进行备案

登记，相关事项的办理以有关部门的审批意见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1 日分别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七届

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关联交易概述 

1、本次增资扩股的背景 

由于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持续推动，加上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桩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 

 

的加速建设，公司新能源汽车业务规模近年来呈快速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行

业作为公司重点布局的领域，本次通过对沃尔新能源实施增资扩股，将有利于

满足沃尔新能源经营发展所需资金，优化其债务结构，进一步提高沃尔新能源

的整体资本实力和竞争力，促进其持续稳健发展。基于看好沃尔新能源未来发

展前景，公司部分核心员工将对沃尔新能源进行增资，公司将同步参与本次增

资扩股计划。 

2、交易情况概述 

本次沃尔新能源增资扩股计划，公司直接参与认购，其余人员拟分别通过

深圳市沃尔达利科技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沃尔达利”）和深圳市沃

新陆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沃新陆号”）两家合伙企业间

接参与认购，增资价格均为 9.35 元/注册资本。本次公司及各合伙人的增资款

均来源于自筹或自有资金。本次增资扩股安排如下： 

公司拟以 8,000 万元向沃尔新能源进行增资，其中新增沃尔新能源注册资

本 855.62 万元；沃尔达利拟以 2,000 万元向沃尔新能源进行增资，其中新增沃

尔新能源注册资本 213.90 万元；沃新陆号拟以 338.94 万元向沃尔新能源进行

增资，其中新增沃尔新能源注册资本 36.25 万元。本次增资总额为 10,338.94

万元，其中 1,105.77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其余 9,233.17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完成后，沃尔新能源的注册资本将由 7,337.82 万元增加至

8,443.59 万元，公司、沃尔达利及沃新陆号将分别持有沃尔新能源 76.71%、

2.53%、0.43%的股权，沃尔新能源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增资扩股事项不

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3、关联关系 

沃尔达利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周和平先生和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易华蓉女

士共同出资设立的合伙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沃尔达利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增资扩

股事项完成后，沃尔新能源为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控股子公司。 

4、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1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周文河先生、易华蓉女士回避表决。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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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3 年第一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

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实施办理本次交易的相关手续等全部

相关事宜。本次沃尔新能源增资扩股事项尚需在工商行政管理等相关部门进行

备案登记，相关事项的办理以有关部门的审批意见为准。 

二、增资各方基本情况 

（一）深圳市沃尔达利科技企业（有限合伙）基本信息 

1、公司名称：深圳市沃尔达利科技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0K8M53 

3、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维桢科技有限公司 

4、经济性质：有限合伙 

5、认缴出资额：100万元 

6、成立日期：2018 年 2月 24日 

7、住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绿色高尔夫天籁山庄 25号楼复式 1B 

8、经营范围：科技信息咨询；创业投资业务；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卖、

专控商品）；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9、历史沿革及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2022 年 10 月，沃尔达利以 4,176.65 万元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惠州乐庭智联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庭智联”)进行了增资，其中新增乐庭智联注

册资本 515 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沃尔达利持有乐庭智联 4.25%的股权。除

上述情况外，沃尔达利最近三年未开展其他业务。 

10、股权结构：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别 

周和平 90.00 90.00 有限合伙人 

易华蓉 9.90 9.90 有限合伙人 

深圳市维桢科技有限公司 0.10 0.10 普通合伙人 

合计 100.00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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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沃尔达利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2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281.53  8,281.53  

负债总额 9,642.92  9,642.92  

净资产 -1,361.39  -1,361.39  

项目 2023年 1-9月（未经审计） 2022年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0.00  0.04  

12、沃尔达利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周和平先生和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易华

蓉女士共同出资设立的合伙企业，周和平先生与易华蓉女士为夫妻关系。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沃尔达利为公司关

联方。 

周和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 189,563,801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

本的 15.05%，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13、周和平先生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公司前十大股东中周文河先生为周和

平先生的兄弟，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怡青桐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通怡青桐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怡青桐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及通怡芙蓉

1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为周和平先生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沃尔达利与公

司及公司前十名中的其他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14、经查询，沃尔达利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深圳市沃新陆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本信息 

1、公司名称：深圳市沃新陆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D58MRC9T 

3、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沃河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经济性质：有限合伙 

5、认缴出资额：338.9375万元 

6、成立日期：2023 年 11月 16日 

7、主要经营场所：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竹坑社区青松路 53 号 1 栋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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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材厂房 401 

8、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 

合伙人 
认缴出资额（万

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别 

深圳市沃河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0.9350 0.28 普通合伙人 

公司核心员工 19 人 338.0025 99.72 有限合伙人 

合计 338.9375 100.00 - 

注：该合伙企业合伙人不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0、由于沃新陆号成立于 2023 年 11 月 16 日，成立时间较短，暂未开展实

际业务。 

11、沃新陆号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12、经查询，沃新陆号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1、公司名称：深圳市沃尔新能源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7,337.82 万元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胡平 

4、成立日期：2003 年 12月 2日 

5、注册地址：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竹坑社区青松西路 53 号沃尔核材工

业厂区（三期）厂房 601 

6、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电力、电气、电子、电器、电线、电缆产

品的购销（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及限制项目）。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

许可经营项目是：新能源汽车、风能、光伏等线束、连接器、叠层母排的研发、

生产及销售；货物进出口；电线、电缆制造。 

7、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2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51,382.43 46,64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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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额 31,300.43 31,948.69 

净资产 20,082.00 14,692.23 

 2023年 1-9月（未经审计） 2022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46,213.40 52,871.52 

净利润 5,389.78 5,824.58 

8、经查询，沃尔新能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本次增资前后股权结构变化：  

序

号 
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5,621.49 76.61% 6,477.11 76.71% 

2 
深圳市沃新壹号创业投资有限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29.72 7.22% 529.72  6.27% 

3 
深圳市沃新贰号创业投资有限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84.54 7.97% 584.54  6.92% 

4 
深圳市沃新叁号创业投资有限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8.37 3.93% 288.37  3.42% 

5 
深圳市沃新伍号创业投资有限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13.70 4.28% 313.70  3.72% 

6 
深圳市沃新陆号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 36.25  0.43% 

7 
深圳市沃尔达利科技企业（有

限合伙） 
- - 213.90  2.53% 

合计 7,337.82 100.00% 8,443.59 100.00% 

注：表格数据小数点位误差为四舍五入导致。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增资价格根据沃尔新能源的评估价值确定，沃尔新能源聘请了具有从

事证券、期货相关评估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深圳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联资产”），对其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中联资产出具的《深圳市沃尔新能源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增资涉及深

圳市沃尔新能源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深中联评报字【2023】第 156 号），基于沃尔新能源及企业管理层对未来发

展趋势的判断及在未来经营规划落实的前提下，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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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分别采用市场法和收益法对沃尔新能源进行整体评估，然后加以校核比

较。考虑评估方法的适用前提和满足评估目的，本次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

最终评估结论：沃尔新能源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账

面值为 14,692.23 万元，评估值为 68,594.12 万元，评估增值 53,901.89 万元，

增值率 366.87%。 

本次增资价格以中联资产评估确认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价值

68,594.12 万元为参考，沃尔新能源每注册资本价格确定为 9.35 元，即本次各

增资方以 9.35 元/注册资本增资沃尔新能源，增资总额为 10,338.94 万元，其

中 1,105.77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其余 9,233.17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五、拟签订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深圳市沃尔新能源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沃尔达利科技企业（有限合

伙）、深圳市沃新陆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丙方：深圳市沃新壹号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沃新

贰号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沃新叁号创业投资有限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沃新伍号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经各方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以兹共同遵守： 

（一）增资认购 

本协议各方确认，乙方合计认购甲方新增注册资本 1,105.77 万元，认购价

格为每注册资本对应 9.35 元，乙方认购甲方新增注册资本的总价款为

10,338.94 万元，其中，1,105.77 万元计入甲方新增注册资本，其余 9,233.17

万元计入甲方的资本公积。 

（二）增资认购款缴付 

1、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后 30 日内将增资认购款全额汇入甲方指定银行账

户。 

2、协议各方同意应于认购日后尽快配合完成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工商变更登

记备案。 

3、乙方在认购日当日即享有本次交易项下所获股份对应的全部股东权利并

承担股东义务；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至认购日，甲方不得进行利润分配；甲方的

file:///C:/Users/woer180/Desktop/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资料/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资料（11.21）/底稿/沃尔新能源-增资协议%2020231109.docx
file:///C:/Users/woer180/Desktop/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资料/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资料（11.21）/底稿/沃尔新能源-增资协议%2020231109.docx
file:///C:/Users/woer180/Desktop/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资料/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资料（11.21）/底稿/沃尔新能源-增资协议%2020231109.docx
file:///C:/Users/woer180/Desktop/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资料/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资料（11.21）/底稿/沃尔新能源-增资协议%2020231109.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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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累积未分配利润（如有）由甲方届时的股东按本次交易

后的出资比例共享。 

（三）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及其附件（若有）致使其他方承担任何费用、责任或

蒙受任何损失，违约方应就上述费用、责任或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因违约而支

付或损失的税费、利息以及为本次交易所聘请的会计师和律师的费用）赔偿守

约方。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的赔偿总额应当与因该违约行为产生的损失相同。 

（四）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或其授权代表签章并经各方有权机构审议通过后生效。 

六、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为满足沃尔新能源经营发展所需资金，优化其资产负债结构，增强其资本

实力和竞争力，进一步推动沃尔新能源持续稳健发展，公司拟将实施沃尔新能

源增资扩股计划。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发展规划，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增资完成后，公

司将直接持有沃尔新能源 76.71%的股权。本次增资事项不会影响公司对沃尔新

能源的控制权，沃尔新能源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不会对公司本期

和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鉴于未来经济和市场环境存在不确定性，沃尔新能源在开展经营活动过程

中将面临一定的经营风险，公司将加强对沃尔新能源的管理，降低经营风险。 

七、本次关联交易的其他说明 

1、提供担保情况 

2023 年 10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沃尔新能源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

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0万元的担保。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沃尔新能源 76.71%的股权。沃尔新能源为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公司对沃尔新能源的担保风险可控，本次增资

引入的合伙企业将不会提供同比例担保及反担保。后续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则及

公司制度的规定履行相关手续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2、提供借款事项 

伴随着新能源汽车业务规模近年来呈快速增长态势，沃尔新能源对资金的

file:///C:/Users/woer180/Desktop/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资料/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资料（11.21）/底稿/沃尔新能源-增资协议%2020231109.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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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也在同步增加，为保证沃尔新能源各项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向其提供了

借款支持，截至本次董事会召开日，沃尔新能源应向公司偿还借款本息共计为

3,103.75 万元，沃尔新能源将安排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向公司归还完毕上

述借款。 

除上述担保、借款事项之外，公司不存在对沃尔新能源提供其他财务资助

的情况，亦不存在对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以及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形。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除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员工因任职在公司领取薪酬外，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九、独立董事意见 

1、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本次沃尔新能源增资扩股事项符合沃尔新能源长期发展需要，有利于提升

其核心竞争力，促进其业务持续稳健发展。本次增资事项遵循了公平、公开的

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

应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的同意意见 

本次控股子公司沃尔新能源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事项，符合公司及子公

司沃尔新能源的发展需求和整体利益，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

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本次交易事项定价公允、合理，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

营成果无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

们认为公司本次关联交易的事项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和表决

程序合法合规。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2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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